吴中区武术协会获奖选手奖励制度（讨论稿）
[bookmark: heading_0]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激励本协会注册会员、教练员及运动员积极参与各级各类武术赛事，奋勇争先、争创佳绩，全面推动吴中区武术运动普及与竞技水平提升，规范获奖选手奖励申报、审核及发放流程，保障奖励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开展，结合协会实际发展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正式注册为吴中区武术协会会员，且经协会统一选派、代表协会参加区级及以上官方正规武术赛事（含武术套路、散打、健身气功、集体武术项目等各类武术相关赛事）的运动员、教练员。
第三条 奖励工作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、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，按照赛事级别、获奖成绩实行分级分类奖励，确保奖励标准清晰、流程规范、结果透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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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结合赛事主办单位规格、赛事影响力及竞技水平，将参赛赛事划分为以下二个等级：
（一）Ⅰ级（国家级赛事）：由国家体育总局、中国武术协会及全国性体育组织主办的全国武术锦标赛、冠军赛、全运会武术项目、全国传统武术大赛、全国健身气功大赛等正规国家级赛事。
（二）Ⅱ级（省级赛事）：由江苏省体育局、江苏省武术协会主办的江苏省武术锦标赛、省运会武术项目、全省传统武术比赛、全省健身气功大赛等正规省级赛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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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物质奖励（现金+证书/奖牌）
	赛事级别
	一等奖
	二等奖
	三等奖

	国家级（Ⅰ级）
	300元+金牌+荣誉证书
	200元+银牌+荣誉证书
	100元+铜牌+荣誉证书

	省级（Ⅱ级）
	150元+金牌+荣
	100元+银牌+荣
	60元+铜牌+荣


第六条 精神奖励
（一）各级赛事冠军选手，授予**“吴中区武术协会金牌运动员”**荣誉称号，颁发专属荣誉牌匾；
（二）年度内累计获得3枚及以上省级及以上赛事金牌的选手，授予**“吴中区武术协会年度杰出运动员”**荣誉称号；
（三）所有获奖选手的成绩均记入协会会员个人荣誉档案，在协会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予以公开表彰；
（四）优先推荐获奖选手参与上级武术交流活动、专业培训及人才选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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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集体项目（含团体套路、团体健身气功、团体散打等）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奖励，奖励标准如下：
（一）国家级赛事：冠军500元、亚军300元、季军200元，颁发团体奖杯+集体荣誉证书；
（二）省级赛事：冠军300元、亚军150元、季军100元，颁发团体奖杯+集体荣誉证书；
（三）集体项目优胜奖、优秀奖，颁发集体荣誉证书及团队纪念奖品。
（四）道德风尚奖励：参赛期间荣获赛事组委会颁发的体育道德风尚奖，追加颁发荣誉证书及200元现金奖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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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申报流程
（一）参赛领队或直属教练员需在赛事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，向协会秘书处提交奖励申报材料，包括：赛事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赛事秩序册、成绩册、参赛证明、个人身份证及会员证复印件；
（二）填写《吴中区武术协会获奖选手奖励申报表》，确保申报信息真实、完整。
第九条 审核与公示
（一）协会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核对赛事级别、获奖成绩及参赛资格；
（二）初审通过后，由协会常委会进行终审，终审结果在协会公示栏、官方微信群进行7个工作日公示，接受全体会员监督；
（三）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确定奖励名单；若有异议，由协会秘书处核查并给出处理结果。
第十条 奖励发放
（一）物质奖励：每季度集中统一发放，现金奖励通过转账方式发放，证书、奖牌、奖品现场颁发；
（二）精神奖励：所有荣誉称号、牌匾、奖杯，在协会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统一颁发，同步宣传获奖选手及教练员事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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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取消奖励资格，收回已发放奖金及荣誉证书：
（一）申报材料弄虚作假、伪造获奖证明的；
（二）参赛期间违反赛事纪律、协会章程，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；
（三）非协会注册会员、未经协会选派、代表外单位参赛获奖的；
（四）无故不配合协会武术推广、培训等相关工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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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吴中区武术协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赛事级别、奖励标准可根据协会发展及实际情况，每2年进行一次调整修订。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2026年X月X日起正式施行。

